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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WUZHOU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五洲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369）

二零一八年到期本金額 300,000,000美元13.75%優先票據（「該等票據」）
（股份代號：5970）

內幕消息

及

恢復買賣

五洲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刊發本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一八年六月八日的公告
（「該等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股份的價格及成交量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五
日出現不尋常變動，使本公司股份及該等票據暫停於聯交所買賣。除另有界定
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具有該等公告所界定的相同涵義。

傳媒近期對本公司的報導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得悉傳媒就指稱本公司若干不當行為作出報導。尤其
是，董事會得悉，國際金融報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刊登一則新聞文章
（「國金報文章」），指稱（其中包括）江蘇五豐物流商貿投資有限公司（「江蘇五豐」）
為本公司附屬公司，並指稱江蘇五豐與本公司合作通過其位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物業項目以進行非法集資。

本公司就國金報文章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其網站登載聲明，澄清：(i)

本公司僅持有江蘇五豐5.13%的間接權益，故此江蘇五豐並非所指稱的本公司
附屬公司；及 (ii)本公司從未參與江蘇五豐的業務經營或管理。因此，國金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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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指稱是虛假且含誤導成分，屬蓄意中傷本公司聲譽，本公司保留向國金報
文章的撰寫及╱或出版商提出法律程序之權利。

如該等公告所述，董事會懷疑不尋常變動可能由國金報文章所引起，故於二零
一八年六月八日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專責調查不尋常變動的真正原因。據不
尋常變動的相關情況和現時可得資料，獨立董事委員會有理由相信國金報文
章可能為不尋常變動的起因之一。

此外，董事會亦得悉信報分別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及二零一八年五月
三十日刊登兩則新聞文章（「信報文章」），指稱（其中包括）：(i)本公司股份或被
強制平倉；及 (ii)本公司因短期借貸及融資成本大幅增加而可能陷入財困，並可
能無法支付二零一八年的利息開支。

信報文章刊登之後，董事會向本公司有關人員及股東作出查詢，確認不尋常變
動後確實曾出現強制平倉的情況。強制平倉導致本公司主要股東盛凱控股有
限公司持有的股權已減至 21.23%。

對於有關本公司因短期借貸及融資成本大幅增加而可能陷入財困，並可能無
法支付二零一八年利息開支的指稱，儘管董事會確認本公司正面臨財務短缺，
並出現若干付款違責情況，惟董事會並無發現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任
何清盤呈請。董事會現時就替代的付款安排與其債權人協調，而獨立董事委員
會將進行調查，以確定本公司的財務狀況。

本公司將適時另行刊發公告，告知本公司股東及準投資者有關上述獨立董事
委員會的調查進展。

除上文所披露，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不知悉不尋常變動的任何其他原因或
必須公告以避免本公司證券出現虛假市場的任何資料，又或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IVA部須予披露之任何內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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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及該等票據自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
時二十五分起暫停於聯交所買賣，以待刊發有關不尋常變動原因和本公司任
何內幕消息的公告。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要求本公司股份及該等票據自二
零一八年六月十五日上午九時正起恢復於聯交所買賣。

本公司股東及準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五洲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舒策城

香港，二零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舒策城先生（主席）及舒策丸先生（行政
總裁）；一名非執行董事王威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宋敏博士、舒國瀅
教授及周晨先生組成。


